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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
管理辦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之一、第七十三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一條 液化石油氣

分裝場及販賣場所應

設置儲存場所。但販賣

場所設有容器保管室

者，不在此限。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及販賣場所所屬液化

石油氣容器之儲存，除

販賣場所依第七十三

條規定外，應於儲存場

所為之。 

第七十一條 液化石油氣

分裝場及販賣場所應

設置儲存場所，其所屬

液化石油氣容器之儲

存，除本辦法另有規定

外，應於儲存場所為

之。 

一、現行條文修正分列二

項。 

二、第一項配合第七十三條

修正增加容器保管室

相關規定，液化石油氣

販賣場所設有容器保

管室者，得不設置儲存

場所。另因容器保管室

之儲氣量以一千公斤

為限，設有容器保管室

之販賣場所，倘儲存量

超過一千公斤時，仍應

依第二項規定於儲存

場所為之，併予敘明。 

第七十二條之一 液化石

油氣分裝場、儲存場所

與依第七十一條應設

儲存場所之販賣場所

之管理權人，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液化石油氣

儲存場所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內容

應包括： 

一、儲存場所之名稱、

地址及管理權人姓

名。 

二、使用儲存場所之分

裝場或販賣場所之

名稱、地址及管理

權人姓名。 

三、儲存場所建築物使

用執照字號。 

四、儲存場所面積。 

五、分裝場或販賣場所

使用之儲存場所之

儲放地點編號。 

第七十二條之一 液化石

油氣分裝場、儲存或販

賣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液化

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

書，其內容應包括： 

一、儲存場所之名稱、

地址及管理權人姓

名。 

二、使用儲存場所之分

裝場或販賣場所之

名稱、地址及管理

權人姓名。 

三、儲存場所建築物使

用執照字號。 

四、儲存場所面積。 

五、分裝場或販賣場所

使用之儲存場所之

儲放地點編號。 

前項證明書記載事

項有變更時，管理權人

一、現行第一項修正分列二

項，其他項次遞移。 

二、第一項配合第七十一條

酌作修正。 

三、因容器儲存場所無存放

量限制，且可租予多家

販賣場所共同使用，國

內販賣場所幾乎全數

係以承租方式辦理，又

其場所與販賣場所間

距離較遠，(依第七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上限

為二十公里)，故為便

於管理之目的，要求需

申請證明書，並於內容

登載儲存場所名稱、地

址、管理權人姓名及面

積等資料；另因容器保

管室僅供販賣場所自

用，且與販賣場所設於

同一基地，且其屬販賣

場所營業行為所需之

容器暫存空間，性質與

容器儲存場所不同，且

於管理上針對販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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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書記載事

項有變更時，管理權人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

個月內，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變

更。 

第一項儲存場所與

販賣場所間之契約終止

或解除時，終止或解除

一方之管理權人應於三

個月前通知他方及轄區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並由儲存場所管

理權人依前項規定申請

變更儲存場所證明書；

販賣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向轄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儲存

場所證明書。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

個月內，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變

更。 

第一項儲存場所與

販賣場所間之契約終止

或解除時，終止或解除

一方之管理權人應於三

個月前通知他方及轄區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並由儲存場所管

理權人依前項規定申請

變更儲存場所證明書；

販賣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向轄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儲存

場所證明書。 

 

所列管檢查即可有效

管理，無需要求申請證

明書。 

四、容器保管室係屬販賣場

所之一部分，其設置依

第十條規定，位置、構

造及設備圖說，應由直

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

開工前，審查完成。完

工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

消 防 機 關 檢 查 其 位

置、構造及設備合格

後，始得發給使用執

照。 

第七十三條 液化石油氣

販賣場所儲放液化石

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

過一二八公斤，超過部

分得設容器保管室儲

放之。但總儲氣量以一

千公斤為限。 

前項容器保管室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第七十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第六款、第十

款及第十三款規

定。 

二、為販賣場所專用。 

三、位於販賣場所同一

建築基地之地面

一層建築物。 

四、屋頂應以輕質金屬

板或其他輕質不

燃材料覆蓋，並距

離地面二點五公

第七十三條 液化石油氣

販賣場所儲放之液化

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

超過一二八公斤。 

液化石油氣備用

量，供營業使用者，不

得超過八十公斤；供家

庭使用者，不得超過四

十公斤。 

 

一、本條規定液化石油氣販

賣場所儲放之液化石

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

過一二八公斤，惟因國

內地目管理限制，液化

石油氣容器儲存場所

距離市區較遠，致販賣

場所常違規超量儲存

液化石油氣容器，以因

應民眾購氣時需隨叫

隨到之使用習慣。 

二、經蒐集研究英國(uklpg 
Code of Practice 7:2004 

Storage of Full and 

Empty LPG Cylinders and 

Cartridges 2.6)及日本

(液化石油ガスの保安

の確保及び取引の適

正化に関する法律第

11条、第 16条第 1項)

相關管理規定後，為兼

顧安全管理及實際營

運需求，擬參酌英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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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上；如有屋簷

者，亦同。 

五、四周應有牆壁，且

牆壁、地板應為防

火構造。 

六、外牆與第一類保護

物及第二類保護

物之安全距離在

八公尺以上。但其

外牆牆壁以厚度

十五公分以上鋼

筋混凝土造或具

有同等以上強度

構築防爆牆者，其

安全距離得縮減

為一公尺。 

七、出入口應設置三十

分鐘以上防火時

效之防火門。 

液化石油氣備用

量，供營業使用者，不

得超過八十公斤；供家

庭使用者，不得超過四

十公斤。 

 

器儲存制度、日本相關

法令及我國販賣場所

實際經營狀況，修正本

條規定，明定販賣場所

得設容器保管室儲放

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

不得超過一千公斤，且

僅供設置之販賣場所

專用，不可提供他家販

賣場所使用（英國規定

儲存量為一千公斤以

下，日本規定儲存量為

三千公斤以下；另實務

上國內販賣場所一日

經營所需液化石油氣

量，除少數規模較大之

瓦斯行外，其餘約為一

千公斤以下），並應具

備相關安全構造及設

備，以有效解決販賣場

所超量儲存之安全問

題。 

三、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三款

之建築基地定義參照

建築法第十一條建築

基地之定義；另地面一

層建築物指該建築物

應設於地面且僅能有

一層樓。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至第三

項。 

 

 


